8.2 征收墙体材料保证金指南

宝安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按照工程管理权限向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施工报建窗口缴交墙体材料保证金，以保证在工程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

一、征收标准

按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或规划审批确定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征收。

二、办理程序

1、建设单位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领取“缴款通知书”。

2、在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缴费窗口缴款，并领取缴款收据。

三、征收机关

宝安区建设局。

四、办理时限

即到即办。

五、法律依据

1、《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95号））

2、《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07〕77号）

3、《广东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粤财综〔2009〕53号）

4、《深圳市推行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深府〔1995〕151号）

5、《深圳市墙改保证金、墙改基金管理办法》（深建字〔1995〕206号）

